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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3.46元/股

发行数量：771,864,503股

 预计上市时间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

“内蒙华电”）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6年 1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

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交易（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已过户

登记至公司名下，公司现持有北方上都正蓝旗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正蓝旗风电”）70%股权与北方多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北方多伦”）75.51%股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已经履行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北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能”、“实际控制人”）原则性同意；

3、本次交易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机构中国华能批准；

4、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机构中国华能

备案；

5、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本次交易已由北方公司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7、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8、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

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31号）同意注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

其他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

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北方公司，采取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的方式。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3.4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771,864,503股。

5、锁定期安排

北方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所涉及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0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本次发行完成后 6个月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股份发行价格，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则北方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

在上述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北方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18个月内

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是，在

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

间进行的转让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北方公司基于上述股份而衍生取得的上市公

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新增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未来如果北方公司

将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北方公司所持有股份还应遵守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

协议中对于锁定期的要求若北方公司上述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不相符，北方公司需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

锁定期届满后，北方公司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正蓝旗风电 70%股权与北方多伦 75.51%股权。

（1）正蓝旗风电过户情况

正蓝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登记通知书》（锡正

蓝变更登字〔2025〕第 00333640号），北方公司持有的正蓝旗风电 70%股权已过

户至公司名下，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2）北方多伦过户情况

多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 2025年 12月 31日出具《登记通知书》（锡多伦

变更登字〔2025〕第 00333789 号），北方公司持有的北方多伦 75.51%股权已过

户至公司名下，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2、验资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中证天

通〔2026〕验字 21100001号），截至 2026 年 1月 7日止，上市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 771,864,503.00元，本次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298,752,314.00元，

股本为人民币 7,298,752,314.00元。

3、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华

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3031 号），同意上市公司向北方公司发行 771,864,503 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的注册申请。

根据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于 2026 年 1

月 7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

771,864,503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登记后股份总数 7,298,752,314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

市公司已持有正蓝旗风电 70%股权和北方多伦 75.51%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

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前述实施情况符合交易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效；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因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变化相应发生变动；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除重组报告书已披露

的情形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

承诺的要求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重组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3、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内蒙华电已完成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实施情况

合法有效；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内蒙华电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5、自内蒙华电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注册批复后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变化相应发

生变动；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相关方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及其

已披露的承诺的情形；

8、本次重组尚需继续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在各方

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重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北方公司 771,864,503

2、限售期及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北方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

份限售期为 60 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000756668318G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南路 15号

法定代表人 陈炳华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1月 8日

营业期限 2004-01-08至 2034-01-08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

热力、煤炭资源、铁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热力生产供应；

煤炭经营；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北方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为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3,344,647,286 51.24%

2
信达证券－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信达证券信丰 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8,236,436 3.34%

3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能结构调整 1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129,740,140 1.99%

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

分红股票管理组合
107,431,852 1.65%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996,253 1.5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红利

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9,981,000 1.53%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7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549,796 0.87%

8 李清生 53,040,718 0.81%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147,354 0.74%

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
43,017,202 0.66%

合计 4,201,788,037 64.38%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116,511,789 56.40%

2
信达证券－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信达证券信丰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8,236,436 2.99%

3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能结构调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29,740,140 1.78%

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高分红股票管理组合
107,431,852 1.47%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1,473,653 1.39%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红

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9,924,100 1.37%

7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549,796 0.77%

8 李清生 53,040,718 0.73%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318,854 0.68%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096,608 0.59%

合计 4,975,323,946 68.17%

注：

1、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2、本次发行后股东持股数量为截至新增股份登记日（即 2026年 1月 7日）数据。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6,526,887,811 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北



方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3,344,647,286 股股份，占比 51.24%；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29,740,140 股股份，占比

1.99%。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3.23%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方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3,474,387,426 53.23% 4,246,251,929 58.18%

其中：北方公司 3,344,647,286 51.24% 4,116,511,789 56.4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29,740,140 1.99% 129,740,140 1.78%

其他股东 3,052,500,385 46.77% 3,052,500,385 41.82%

合计 6,526,887,811 100.00% 7,298,752,314 100.00%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股）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 0.00% 771,864,503 771,864,503 10.58%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6,526,887,811 100.00% - 6,526,887,811 89.42%

合计 6,526,887,811 100.00% 771,864,503 7,298,752,314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治理、持续经营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

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次交易的报告书。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机构名称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6666

项目主办人 王靓、张维

项目协办人 张晨

项目组成员 卢东为、范佳伟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颜羽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电话 010-66493371

传真 010-66493371

经办律师 黄娜、张玲

（三）审计机构、 审阅机构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先云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 1号楼 13层 1316-1326

电话 010-62212990

传真 010-62212990

签字注册会计师 索还锁、陈峰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号

电话 010-65881818

传真 010-65881818

签字资产评估师 杨梦露、王丛杉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31号）

2、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验资报告》（中证天通〔2026〕验字 21100001号）；

3、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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